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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检[2002]21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计

委、物价局、财政厅（局）、农业厅（局）、国土资源厅（

局）、建设厅（局）、纠风办： 去年，国家计委、财政部、

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关于开展农

民建房收费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计价格[2001]1531号，以

下简称《通知》）下发后，各地按照《通知》要求，对农民

建房收费进行了全面清理、审核，取消了一批不合法、不合

理的收费项目。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又分别组织

开展了对农民建房收费的专项检查，为保证农民建房收费政

策的落实，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民建房乱收费问题

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还比较突出。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减

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减轻农民在建房

方面的不合理负担，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开展对农民建房

收费的专项治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实施 （

一）农民建房收费专项治理工作由国家计委、财政部会同农

业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统一部署。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财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具体组

织落实。 （二）农民建房收费专项治理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为专项调查阶段，在2002年底前完成。各地价格

、财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结合前一阶段检查中发现的

在农民建房方面存在的乱收费问题，对农民建房收费进行深



入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发现农民建房收费中存在的倾向性、

突出性问题，同时要注意在专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是否存在前清后乱、治理反弹问题，并针对调查出的问题

拟定专项检查方案。 第二阶段为复查、重点检查、整改阶段

。各地价格、财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2002年专项检

查中发现存在乱收费问题的部门进行重点复查，同时对专题

调查发现的乱收费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和重点部门进行重点

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要责令和帮助有关部门限期整改。重

点检查工作可结合明年全国涉农价格和收费专项检查工作同

时进行。 二、重点内容 此次专项治理的重点内容是： （一）

国务院和财政部、国家计委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明

令取消的涉及农民建房的收费项目是否已停止收取； （二）

《通知》中关于农民建房收费政策的规定是否已落实，有无

违反规定越权设立收费项目； （三）有无强制性服务，变无

偿为有偿收费； （四）有无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改变收费办

法、扩大收费范围或肢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的行为； （五）

不按规定实行涉农收费公示制，以及不申领收费许可证而擅

自收费； （六）有无未使用规定票据的行为； （七）其他违

反国家规定的乱收费行为。 三、工作要求 （一）开展农民建

房收费专项治理工作，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对

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扩大农村消费，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各级价格、财政、

农业、国土资源、建设和纠风部门要高度重视，密切配合，

统一协调，确保此次专项治理取得实效。 （二）各级价格、

财政等有关部门要坚持原则，严格依法行政。对专项治理中



发现的乱收费问题要坚决依法查处。对拒绝接受检查的单位

和个人要依法从重处罚。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屡查屡犯

的，除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外，还要按照责任追究制

，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三）各级国土资源、建设等

部门要从大局出发，认真对待此次专项治理工作。要按照要

求，积极配合价格、财政部门做好检查工作。 （四）要充分

发挥“12358”价格投诉举报电话的作用，指定专人受理投诉

举报；要通过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农民建房收费政策及专项治

理情况，选择典型案例予以曝光。 2003年初，国家计委、财

政部将结合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联席会议组织的农民负担检

查，会同有关部门一并进行重点抽查。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价格、财政、农业、国土资源、建设、纠风部门，要

在2003年4月底前，将专项治理情况及典型案例分别上报国家

计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国务院纠风

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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